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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 法 會 將 辯 論 維 護 新 聞 自 由 及 表 達 意 見 的 權 利 的 議 案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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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 法 會 將 於 星 期 三（ 五 月 二 十 五 日 ）上 午 十 一 時 在 立 法 會 大 樓 會

議 廳 舉 行 會 議。在 會 議 上，議 員 將 辯 論 維 護 新 聞 自 由 及 表 達 意 見 的 權

利 的 議 案 。  

該 項 議 案 將 由 何 秀 蘭 議 員 提 出 ， 內 容 為 ：「 本 會 促 請 當 局 維 護 新

聞 自 由 及 表 達 意 見 的 權 利 。 」  

劉 慧 卿 議 員、李 卓 人 議 員、黃 宜 弘 議 員 及 梁 家 傑 議 員 將 分 別 就 何

秀 蘭 議 員 的 議 案 動 議 修 正 案。而 張 國 柱 議 員 將 就 黃 宜 弘 議 員 的 修 正 案

動 議 修 正 案 。  

劉 江 華 議 員 將 提 出 一 項 有 關 香 港 作 為 可 持 續 發 展 的 區 域 文 化 樞

紐 的 議 案 。 內 容 為 ：「 西 九 文 化 區 管 理 局 （ ‘ 西 九 管 理 局 ’ ） 已 就 發

展 西 九 文 化 區 訂 出 一 個 概 念 圖 則 作 為 主 體 方 案，當 局 將 於 本 年 夏 季 舉

辦 第 三 階 段 公 眾 參 與 活 動，就 西 九 文 化 區 發 展 圖 則 諮 詢 公 眾；西 九 文

化 區 能 否 發 展 為 世 界 一 流 的 藝 術 和 文 化 設 施，很 大 程 度 取 決 於 香 港 整

體 的 文 化 發 展，以 及 我 們 能 否 把 握 機 遇，藉 西 九 文 化 區 提 升 市 民 的 文

化 修 養、提 升 市 民 的 藝 術 欣 賞 品 味，以 建 立 香 港 在 文 化 上 的 優 勢 和 地

位；為 了 把 香 港 打 造 成 可 持 續 發 展 的 區 域 文 化 樞 紐，本 會 促 請 政 府 ： 

完 善 架 構 和 政 策 －  

(一 ) 研 究 成 立 文 化 教 育 局 ， 統 整 現 時 四 散 於 其 他 政 府 部 門 的

政 策 及 資 源，並 負 責 研 究 及 制 訂 全 港 及 地 區 性 的 文 化 藝 術 政 策 及 發 展

策 略 ；  

(二 ) 強 化 藝 術 發 展 諮 詢 委 員 會 的 專 業 組 成 及 智 庫 功 能 ；  



(三 ) 制 訂 以 文 化 藝 術 為 核 心 的 檢 視 清 單 ， 以 協 助 各 政 府 部 門

在 評 估 政 策 及 推 行 計 劃 時 多 加 留 意 及 顧 及 本 地 文 化 藝 術 的 需 要 ；  

投 入 資 源 和 發 展 市 場 －  

(四 ) 增 加 對 文 化 藝 術 的 參 與 和 投 資 ， 在 政 府 及 主 要 公 共 機 構

負 責 的 公 共 工 程 中 ， 將 興 建 經 費 的 百 分 之 一 用 在 公 共 藝 術 上 ；  

(五 ) 向 主 要 表 演 藝 術 團 體 提 供 切 合 所 需 的 場 地 及 財 政 支 持 ，

使 其 持 續 健 康 發 展 ， 以 帶 動 香 港 整 體 文 化 水 平 的 提 升 ；  

(六 ) 協 助 建 立 活 躍 的 文 化 藝 術 市 場 ， 投 放 資 源 培 訓 相 關 行 業

的 人 才 ， 吸 引 更 多 人 投 身 相 關 的 中 介 行 業 和 專 業 服 務 ；  

(七 ) 加 強 對 年 輕 藝 術 工 作 者 的 支 援 ， 以 鼓 勵 更 多 年 輕 人 投 身

文 化 藝 術 產 業 ；  

(八 ) 推 動 藝 術 普 及 化 ， 以 擴 展 本 港 的 藝 術 欣 賞 人 口 ；  

增 加 設 施 和 空 間 －  

(九 ) 在 各 區 設 立 區 域 文 化 藝 術 資 源 中 心 ， 以 期 更 有 效 地 在 地

區 上 推 廣 和 教 育 民 間 傳 統 節 慶 和 習 俗、鼓 勵 新 進 藝 術 人 才 發 展 及 提 供

社 區 活 動 空 間 ；  

(十 ) 通 過 政 策 鼓 勵 私 人 發 展 商 提 供 文 化 藝 術 設 施 及 靈 活 運 用

現 有 地 區 資 源 ， 以 增 加 文 化 藝 術 場 地 ， 讓 社 會 逐 漸 建 立 文 化 氛 圍 ；  

(十 一 ) 開 放 更 多 公 共 空 間 予 街 頭 表 演 者 ， 讓 表 演 藝 術 豐 富 香 港

的 街 頭，並 放 寬 現 時 與 街 頭 表 演 相 關 的 法 例，以 鼓 勵 公 共 藝 術 進 入 社

區 ；  

推 廣 公 共 藝 術 教 育 －  

(十 二 ) 推 廣 公 共 藝 術 教 育 ， 深 化 公 眾 教 育 及 推 廣 ， 讓 市 民 從 新

認 識 藝 術 文 化 及 其 專 業 性 質 及 地 位 ；  

(十 三 ) 在 每 間 中 、 小 學 駐 有 足 夠 已 受 專 業 培 訓 的 老 師 ， 並 提 供

足 夠 教 學 設 備 和 空 間，使 藝 術 教 育 全 面 化、普 及 化 和 專 業 化 地 推 行 ； 

 



(十 四 ) 西 九 管 理 局 與 藝 術 團 體 和 香 港 演 藝 學 院 建 立 緊 密 的 合 作

夥 伴 關 係，從 而 以 專 業 角 度 協 助 西 九 文 化 區 的 發 展 及 推 動 文 化 藝 術 的

教 育 ， 以 及 加 強 西 九 文 化 區 的 本 土 藝 術 文 化 專 業 發 展 ；  

(十 五 ) 將 西 九 文 化 區 發 展 為 富 亞 洲 和 中 西 文 化 特 色 的 國 際 文 化

區 ；  

提 供 資 訊 和 交 流 平 台 －  

(十 六 ) 設 立 一 條 有 系 統 的 公 共 和 免 費 的 文 化 頻 道 ， 包 括 公 眾 電

視 頻 道 及 藝 術 網 絡 ， 讓 藝 術 界 可 作 宣 傳 和 交 流 ； 及  

(十 七 ) 透 過 廣 播 事 務 管 理 局 鼓 勵 免 費 電 視 頻 道 每 天 提 供 文 化 事

務 新 聞 。 」  

李 永 達 議 員、潘 佩 璆 議 員 及 陳 淑 莊 議 員 將 分 別 就 劉 江 華 議 員 的 議

案 動 議 修 正 案 。  

法 案 方 面 ，《 2011 年 持 久 授 權 書（ 修 訂 ）條 例 草 案 》及《 2011 年

道 路 交 通（ 修 訂 ）條 例 草 案 》將 會 提 交 立 法 會 作 首 讀 及 二 讀。有 關 的

二 讀 辯 論 將 會 中 止 待 續 。  

在 會 議 上，議 員 會 就 不 同 政 策 範 疇 向 政 府 提 出 二 十 項 質 詢，其 中

六 項 要 求 當 局 作 口 頭 答 覆 。  

  公 眾 人 士 可 利 用「 立 法 會 資 訊 傳 真 服 務 」（ 電 話 號 碼：2869 9568）

或 立 法 會 網 頁 （ http://www.legco.gov.hk） 索 取 上 述 會 議 的 議 程 。 謹 請

注 意，有 關 的 議 程 可 能 會 作 出 修 訂，請 參 閱 立 法 會 網 頁 內 關 於 是 次 會

議 議 程 的 最 新 情 況 。  

歡 迎 市 民 在 立 法 會 大 樓 會 議 廳 公 眾 席 旁 聽 會 議；如 欲 預 留 座 位 旁

聽 會 議 ， 可 在 辦 公 時 間 內 致 電 2869 9399， 座 位 先 到 先 得 。 市 民 亦 可

透 過 立 法 會 網 頁 的 “ 網 上 廣 播 ” 系 統 ， 即 場 收 聽 會 議 。  

 

完  

二 ○ 一 一 年 五 月 二 十 三 日 （ 星 期 一 ）  

 


